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股票简称：*ST椰岛          股票代码：600238         编号：2019-011号 

海南椰岛（集团）股份有限公司 

关于股东增持股份的进展公告 

本公司董事会及全体董事保证本公告内容不存在任何虚假记载、误导性陈述

或者重大遗漏，并对其内容的真实性、准确性和完整性承担个别及连带责任。 

●重要内容提示： 

1、增持承诺的基本情况：2019 年 1 月 30 日，海南椰岛（集团）股份有限

公司（以下简称“上市公司”、“公司”）在上海证券交易所网站等指定媒体披露

了《简式权益变动报告书》。信息披露义务人海南红棉投资有限公司（以下简称

“海南红棉”）、王正强及其一致行动人拟在未来 12 个月内继续增持*ST 椰岛不

低于公司总股本 5%的股份，增持将基于*ST椰岛的运营和发展状况及其股价和资

本市场整体情况等择机实施。如发生相关权益变动事项，信息披露义务人将严格

按照相关规定履行程序并及时履行信息披露义务。 

2、增持承诺的实施情况：截止 2019 年 2 月 21 日，海南红棉及海南红舵实

业有限公司（以下简称“海南红舵”）已通过上海证券交易所证券交易系统集中

竞价方式累计增持公司股份 11,204,991 股，占公司总股本的 2.50%，已达到本

次增持承诺数量区间下限的 50%。 

公司于 2019 年 2 月 21 日收到海南红棉及海南红舵关于增持股份进展的通

知，为维护广大投资者权益，保证信息披露的真实、准确、完整，公司现将相关

情况公告如下： 

 

一、增持主体的基本情况 

（一）增持主体：海南红棉及海南红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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海南红棉股权结构图如下： 

王贵海通过间接持有海南红棉 70%的股份，为海南红棉的实际控制人。 

海南红舵股权结构图如下： 

海南红舵为泸州老窖红棉投资控股有限公司（以下简称“老窖红棉”）的全

资子公司。王贵海直接持有老窖红棉 15%的股份，并且通过其控股的深圳市创东

方红棉股权投资基金管理有限公司间接控制老窖红棉 29%的股份，因此其合计控

制老窖红棉 44%的股份，为老窖红棉的单一第一大股东，同时，深圳一和资产管

深圳市创东方红棉股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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王贵海 中甬投控股 

股份有限公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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理有限公司与王贵海已签署《一致行动协议》，为一致行动人，因此王贵海能够

实际控制老窖红棉 70%的股份，为老窖红棉的实际控制人，从而间接控制海南红

舵。 

根据《上市公司收购管理办法》，海南红舵与海南红棉均受王贵海控制，二

者为一致行动人；王正强担任海南红棉的董事，王正强与海南红棉为一致行动人。 

截至本公告出具之日，王贵海对外投资的公司基本情况如下： 

序

号 
公司名称 持股比例 经营范围 

1 

深圳市创东方

红棉股权投资

基金管理有限

公司 

51.5% 

受托资产管理;参与设立创业投资企业与

创业投资管理顾问;对未上市企业进行股

权投资;开展股权投资和企业上市咨询业

务;受托管理股权投资基金。 

2 

泸州老窖红棉

投资控股有限

公司 

直接持股

15%，间接持

股 29% 

投资管理、资产管理、股权投资、投资咨

询、实业投资。(依法须经批准的项目,经

相关部门批准后方可开展经营活动) 

3 

北京市希波生

物医学技术有

限责任公司 

2% 

技术开发、技术推广、技术转让、技术咨

询、技术服务;计算机技术培训;销售自行

开发后的产品、销售医疗器械 I类。(未取

得行政许可的项目除外)(依法须经批准的

项目,经相关部门批准后依批准的内容开

展经营活动。) 

其中，截至本公告出具之日，深圳市创东方红棉股权投资基金管理有限公司

对外投资的公司基本情况如下： 

序

号 
公司名称 持股比例 经营范围 

1 
海南红棉投资

有限公司 
70% 

文化旅游项目投资、企业管理、企业管理

咨询(投资及资产管理除外)、会计服务。 

2 泸州老窖红棉 29% 投资管理、资产管理、股权投资、投资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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序

号 
公司名称 持股比例 经营范围 

投资控股有限

公司 

询、实业投资。(依法须经批准的项目,经

相关部门批准后方可开展经营活动) 

3 
泸州汉唐投资

控股有限公司 
35% 

投资与投资管理;投资咨询;资产管理;财

务信息咨询;房地产开发经营(凭资质证经

营);预包装食品兼散装食品生产、销售(凭

许可证经营);企业管理;包装材料、包装制

品生产、销售(凭许可证经营);普通货物运

输、货物专用运输(凭许可证经营);国际货

运代理服务;房屋、场地租赁;白酒销售(凭

许可证经营)。(依法须经批准的项目,经相

关部门批准后方可开展经营活动) 

4 

重庆诗仙太白

诗众酒业有限

公司 

泸州汉唐投

资控股有限

公司持股

81.92% 

生产白酒;销售预包装食品、散装食品;货

物进出口。(须经审批的经营项目,取得审

批后方可从事经营 

5 

重庆诗仙太白

诗众开元酒类

销售有限公司 

重庆诗仙太

白诗众酒业

有限公司持

股 100% 

食品销售经营。(须经审批的经营项目,取

得审批后方可从事经营) 

6 

重庆诗仙创享

企业管理咨询

有限公司 

重庆诗仙太

白诗众开元

酒类销售有

限公司持股

66.67% 

企业管理咨询;计算机软硬件领域内的技

术开发、技术咨询、技术服务;企业营销策

划;企业形象设计;会议服务;公共关系服

务;展览展示服务;食品销售经营(依法须

经审批的经营项目,取得审批后方可从事

经营)【依法须经批准的项目,经相关部门

批准后方可开展经营活动】。 

其中，截至本公告出具之日，老窖红棉对外投资的公司基本情况如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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序

号 
公司名称 持股比例 经营范围 

1 
海南红舵实业

有限公司 
100% 

贸易代理;含乳饮料和植物蛋白饮料制造;

酒、饮料和精制茶制造业;其他酒制造;酒、

饮料及茶叶零售;休闲观光活动;商务服务

业。 

2 

泸州红舵股权

投资基金管理

有限公司 

100% 

投资和资产管理、受托股权投资资金管理

(不含国家法律法规、国务院决定限制和禁

止的项目,不得以任何方式公开募集和发

行基金,国家有专项规定的项目经审批后

或有效许可证方可经营)。(依法须经批准

的项目,经相关部门批准后方可开展经营

活动) 

3 

重庆诗仙文化

旅游开发有限

公司 

100% 

文化和旅游项目开发;城市园林绿化设计

及施工;文化创意设计;景区运营管理;工

艺品(象牙及其制品除外)研发、销售;承办

经批准的文化艺术交流活动;从事建筑相

关业务;土地开发整治、咨询服务(不含房

地产开发);公共市政设施和基础设施开

发;物业管理;房屋出租;会议及展览服务;

企业营销策划;食品销售经营。(须经审批

的经营项目,取得审批后方可从事经营) 

（二）持股情况： 

本次增持承诺前，海南红舵未持有公司股份；海南红棉持有上市公司

6,705,740 股，占公司总股本的 1.50%；王正强通过接受表决权委托拥有上市公

司 15,704,256 股股票的权益，占公司总股本的 3.50%；海南红棉及王正强合计

拥有表决权的股票为 22,409,996股，占公司总本的 5.0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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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增持承诺的主要内容 

（一）本次增持股份的目的：是基于看好上市公司长期发展前景和对上市公

司目前的投资价值判断而作出的商业行为。 

（二）本次增持股份的种类：公司 A股股份。 

（三）本次增持股份的数量：不低于公司总股本 5%的股份。 

（四）本次增持股份的价格：本次增持不设定价格区间，增持主体根据公司

股票价格的波动情况及资本市场整体趋势择机进行增持。 

（五）本次增持股份承诺的实施期限：自增持承诺公告披露之日起 12 个月

内。增持承诺实施期间，公司股票因筹划重大事项连续停牌 10个交易日以上的，

增持承诺将在公司股票复牌后顺延实施并及时披露。 

（六）本次增持股份的资金安排：自有资金。 

 

三、增持承诺的实施进展 

（一）增持承诺的实施情况 

截至本公告日，海南红棉及海南红舵通过上海证券交易所集中竞价交易方式

合计增持公司 A 股股票 11,204,991 股，占公司总股本的 2.50%，已达到本次增

持承诺数量区间下限的 50%。 

增持主体及其一致行动人将严格按照相关法律法规在剩余增持期间内继续

履行增持承诺。 

 （二）增持后增持主体持股情况 

本次增持后，海南红舵直接持有公司股份 5,999,751股，约占公司总股本的

1.34%；海南红棉持有上市公司 11,910,980 股，占公司总股本的 2.66%；王正强

通过接受表决权委托拥有上市公司 15,704,256 股股票的权益，占公司总股本的

3.50%；本次增持后，海南红舵、海南红棉和王正强合计拥有表决权的股票为

33,614,987股，占公司总本的 7.50%。 



7 

 

四、增持承诺实施的不确定风险 

本次增持承诺的实施可能存在因证券市场发生变化等因素，导致无法完成增

持承诺的风险。如增持承诺实施过程中出现上述风险情形，公司将及时履行信息

披露义务。 

 

五、其他 

1、增持主体承诺，在增持公司股份期间、增持完成后 6 个月内及法律规定

的期限内不减持所持有的上市公司股份，并严格遵守《公司法》、《证券法》等法

律法规及上海证券交易所业务规则等有关规定。 

2、公司将持续关注增持主体后续增持公司股份的相关情况，并依据相关规

定及时履行信息披露义务。 

特此公告。 

 

 

海南椰岛（集团）股份有限公司董事会 

2019年 2月 21日 


